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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9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东科技 股票代码

00072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进文 倪华东

电话

025-68192806 025-68192835

传真

025-68192828 025-68192828

电子信箱

hjw@huadongtech.com nhd@huadongtec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988,545,437.62 819,774,280.80 819,774,280.80 20.59% 808,654,399.08 808,654,399.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10,408,928.51 10,349,584.97 10,349,584.97 0.57% -48,214,425.30 -48,214,42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4,360,827.38 -109,771,723.33 -109,771,723.33 77.81% -90,987,694.71 -90,987,69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52,537,577.99 -29,242,011.59 -29,242,011.59 279.66% 139,709,820.71 139,709,820.7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0 0.0288 0.0288 0.69% -0.1342 -0.134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0 0.0288 0.0288 0.69% -0.1342 -0.13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 2.22% 2.22% 0.72% -9.40% -9.40%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11,543,804,608.79 927,711,879.43 927,711,879.43 1,144.33% 1,190,116,068.59 1,190,116,06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359,596,847.99 349,172,569.01 349,172,569.01 2.99% 461,021,059.68 461,021,059.6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7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15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京华东电子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70% 81,528,530 0

上海市物业管

理事务中心

（

上海市房屋

维修资金管理

事务中心

、

上

海市公房经营

管理事务中

心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5% 5,584,070 0

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1.10% 3,936,600 0

王成云 境内自然人

1.02% 3,661,660 0

周卫 境内自然人

0.86% 3,078,100 0

卜波 境内自然人

0.81% 2,910,000 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睿

金

－

汇赢通

11

号单一资金信

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2,498,100 0

周江 境内自然人

0.67% 2,406,072 0

江苏国泰紫金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65% 2,351,570 0

吴学琴 境内自然人

0.60% 2,164,9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

、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2

、

公司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

；

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司不详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

如有

）

1

、

公司股东王成云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3,661,66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2%

；

2

、

公司股东周卫通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3,078,1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6%

；

3

、

公司股东卜波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2,91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1%

；

4

、

公司股东周江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2,360,372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6%

；

5

、

公司股东吴学琴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1,864,9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8854.54万元 ，比上年增长20.59%，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0.89万元，每股收益0.0290元，期末每股净资产1.0012元。

1）南京中电熊猫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220.00万美元，本公司持有83.35%股份，主营产品

为石英晶体系列电子元器件。 本期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1,479.8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594.50万

元，增幅为8.98%；累计净利润1,384.03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031.65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晶体

产业优化产品结构，提高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营业收入，增加了效益。

2）南京华睿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0万美元，本公司持有70%股份，主营产品为电阻

式、电容式触摸屏。 本期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1,539.7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9,121.22万元，增幅为

40.69%；累计净利润1,298.5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203.38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抓住电容屏大

客户，电容屏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200%以上，确保了收入增长；同时，通过严抓生产管理、技术工艺改

进，电容屏良率大幅提高，确保了效益增长。

3）南京华日触控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9,605.23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100%股份，主营产

品为液晶显示屏、触摸屏、模块生产、销售。 本期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8,989.9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17,328.98万元；累计净利润924.4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856.29万元，主要系公司2013年度母公司

将优质资产注资华日触控公司，2013年12月份开始生产经营。 2014年全面实现效益增长。

4）南京中电熊猫磁电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0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100%股份，主营产

品为磁性材料及元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本期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4,673.6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2,215.31万元；累计净利润-194.6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亏1,343.60万元，主要系本期公司日冲电

源订单增加，收入增大，效益增加；同时，上年公司吸收合并了子公司中联数源公司，减少了亏损源。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的变更

A.本期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根据财政部2014年相关文件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具体内容如下：

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财会[2014]14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财会 [2014]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财会

[2014]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财会[2014]10号）四项准则，并公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财会 [2014]6号）、《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财会[2014]

11号）、《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财会[2014]16号）三项准则。 上述修订或

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4]23号），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

报。

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公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政部令

第76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本公司于上述新公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的施行日开始执行该准则。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B.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所涉及的调整事项

①职工薪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规定，公司对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月内不能完

全支付的辞退福利，作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1）合并报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余额 变更调整金额 变更后余额

预计负债

3,177,227.24 -3,177,227.2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3,177,227.24 3,177,227.24

2）母公司报表

无。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预计负债和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的报表项目金额的列报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②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本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

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 合并报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余额 变更调整金额 变更后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3,051,717.84 -10,000,000.00 3,051,717.84

1. 母公司报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余额 变更调整金额 变更后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328,601,575.36 -10,000,000.00 318,601,575.36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会计准则变更对公司其他会计科目未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能够更加客

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及调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二）会计估计的变更

公司本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公司本期未发生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08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27日以电邮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4月7

日上午9:30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赖伟德先生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公司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4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408,928.51元，累计归属于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

润-461,403,188.57元。 董事会根据公司《预计2014年度利润分配政策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政策》：

“根据2014年经营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公司可分配利润为负

值，董事会决定公司201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听取了《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见刊登于巨潮网站的《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的提议，公司拟将继续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我

们提供2015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两项审计费用不超过100万元。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详见刊登于巨潮网站的《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议案》

此议案详见公司2015-01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此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赖伟德先生、徐国飞先生、司云聪先生、孙伟彪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三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2015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经股东大会批准后， 董事会将授权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决议的范围

内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

此议案详见公司2015-012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本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议案》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借款的相关文件，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决议。

此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赖伟德、徐国飞、司云聪、孙伟彪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议案详见公司2015-013《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公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详见刊登于巨潮网站的《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详见刊登于巨潮网站的《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最高借款协议>议案》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借款的相关文件，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决议。

此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赖伟德先生、徐国飞先生、司云聪先生、孙伟彪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董事一致同意。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议案详见公司2015-014《与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最高借款协议公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确定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相关事宜

股东大会召开事宜另行通知。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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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27日以电邮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4月7日上

午10：3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银千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 3人。本次会

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监事会主席张银千先生在会议上作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获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通过。

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对2014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1、该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其内容和格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报告所含

信息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和2015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因本期可分配利润为负，公司201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符合相关规定。

此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允，协议内容公平、公正，未有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依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公司能够不断结合实际情况及时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现行内部控制制

度基本健全有效， 未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内部控制评价结构比较全

面、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控体系的建设及运行的实际状况。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因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公司对前期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对上述 2013�年的同期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议案》

该关联交易遵循了三公原则，审议程序合法，定价依据充分，董事会对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风险评估报告，并制定了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风险管控措施完善，能够维

护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最高借款协议>议案》

该关联交易双方定价公允，审议程序规范，未有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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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2014年财政部陆续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修订，并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八项

具体会计准则。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修订五项，分别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

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新增三项，分别为：《企业会计准

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以上八项项具体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自

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所涉及的调整事项

1、职工薪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规定，公司对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二月内不能完

全支付的辞退福利，作为长期应付职工薪酬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1）合并报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余额 变更调整金额 变更后余额

预计负债

3,177,227.24 -3,177,227.24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3,177,227.24 3,177,227.24

2）母公司报表

无。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预计负债和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的报表项目金额的列报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2、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本公司对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

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作为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具体调整事项如下：

1) 合并报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余额 变更调整金额 变更后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3,051,717.84 -10,000,000.00 3,051,717.84

2) 母公司报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余额 变更调整金额 变更后余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328,601,575.36 -10,000,000.00 318,601,575.36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对公司

2013年度和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3、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将原列入其他非流动负债的递延收益单独进行

列报，并对其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

1）合并报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余额 变更调整金额 变更后余额

其他非流动负债

9,527,109.08 -9,527,109.08

递延收益

9,527,109.08 9,527,109.08

2）母公司报表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余额 变更调整金额 变更后余额

其他非流动负债

2,300,000.00 -2,300,000.00

递延收益

2,300,000.00 2,300,000.00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其他非流动负债和递延收益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对公司2013年度

和201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除上述调整外，本次会计准则变更对公司其他会计科目未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具体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能够更加客

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公司股东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及调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同意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的变更，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真实地反应公司

的财务状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范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合法权益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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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和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4

年度预计金

额

2014

年度完成金

额

占同类

交易比

例

（

%

）

购买商品

或接受劳

务

采购原材料或

接受劳务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4750000.00 8146767.20 24.05

南京中电熊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460000.00 406880.00 1.20

南京深宁磁电有限公司

2500000.00 1209498.41 3.57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18000000.00 21222530.31 62.64

南京振华包装材料厂

5000.00 524.79 0.00

南京华东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11350.43 0.03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有限公司

2800000.00 8.26

中国电子国际展览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83219.62 0.25

销售产品

或提供劳

务

销售产品

、

劳

务或动力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7350000.00 9120122.26 49.72

南京华东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3280000.00 3304635.84 18.01

南京深宁磁电有限公司

1500000.00 904796.63 4.93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0 375694.74 2.05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0 94052.82 0.51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0 -

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00 0 -

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

20000.00 20173.33 0.11

南京三乐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 119051.28 0.65

南京磁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 47202.69 0.26

南京熊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0 205.13 0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4281119.45 23.34

南京熊猫汉达科技有限公司

42735.04 0.23

北京为华新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29296.15 0.16

南京三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709.40 0.01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384.62 0.02

房屋租赁 租赁支出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088640.00 1088640.00 13.63

南京华日液晶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8000000.00 6900000.00 86.37

2、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5

年度预计金额 合计

购买商品或接受

劳务

采购原材料或产

品

南京中电熊 猫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公司

480000000

651800000

晶门科技有限公司

121800000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销售产品或提供

劳务

销售产品

南京中电熊 猫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控制公司

720000000

1621000000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日本夏普株式会社

500000000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400000000

房屋租赁

租赁费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7444320 7444320

（

支出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法人

代表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南京中电熊猫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366228.57

万元

南京市下关

区建宁路

37

号

赖伟

德

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服务

、

转让

；

电子产品研发

、

制造

、

销售及相关服务

；

电子工程的设计

、

施工及先关服务

；

房地产投资

；

物业管理

；

实业投资及资产经营管理服

务

控股股东

晶门科技有限公

司

18858.27

万 港元

香港新界沙

田香港科學

園科技大道

東

３

號

６

樓

梁广

伟

专门设计丶开发及销售专有集成电路晶片产品及系

统解决方案

，

广泛应用於各类智能手机丶智能电视及

其他智能产品

，

包括消费电子产品丶便携式装置丶工

业用设备及环保能源应用

。

同一实际

控制人

彩虹显示器件股

份有限公司

73675.768

8

万元人

民币

西安市高新

产业开发区

西区

郭盟

权

彩色显示器件

、

电子产品及零部件

、

原材料的生产

、

开

发

、

经营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承办

“

三来一补

”

业务

；

实物租赁

。

同一实际

控制人

深圳长城开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87951.852

1

万元

深圳市福田

区彩田路

7006

号

谭文

鋕

开发

、

生产

、

经营计算机软

、

硬件系统及其外部设备

、

通讯设备

、

电子仪器仪表及其零部件

、

原器件

、

接插件

和原材料

，

生产

、

经营家用商品电脑及电子玩具

（

以上

生产项目均不含限制项目

）；

金融计算机软件模型的

制作和设计

、

精密模具

CAD/CAN

技术

、

节能型自动化

机电产品和智能自动化控制系统办公自动化设备

、

激

光仪器

、

光电产品及金卡系统

、

光通讯系统和信息网

络系统的技术开发和安装工程

。

商用机器

（

含税控设

备

、

税控系统

）

的开发

、

设计

、

生产

、

销售及服务

同一实际

控制人

冠捷科技有限公

司

4000

万美

元

香港九龙观

塘伟业街

108

号丝宝国际

大厦

12

楼

1208-16

室

宣建

生

设计

、

生产及销售电脑监视器及平面电视产品

。

同一实际

控制人

日本夏普株式会

社

1218.84

亿

日元

大阪市阿倍

野区长池町

22

番

22

号

高桥

兴三

产品业务

（

数字信息家电

、

健康

、

环境

、

能源方案

，

商务

解决方案

）

设备业务

（

液晶

、

电子设备

）

的制造

、

销售

等

。

其他关联

关系

南京华东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

20000

万

元

南京市栖霞

区华电路

1

号

周群

电子器件

、

照明电器及材料

、

触摸屏系列产品的设计

、

开发

、

生产及销售

；

石英晶体及其相关产品的生产及

销售

；

平板显示器及模块制造

、

加工

、

销售并提供相关

技术服务

；

投资与资产管理

；

科技成果的开发

、

推广

、

转让

、

服务和外包

；

劳务信息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网

站建设

；

园林绿化工程

；

花卉租赁

、

销售

；

物业管理

；

自

有房屋租赁

；

停车场管理服务

。

同一控股

股东

履约能力：上述关联方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以下财务数据是否经审计注明）：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收入 净利润 数据时间截点

南 京 中 电 熊 猫 信 息 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7,257,241.92 1,856,832.84 1,985,264.63 67,900.14

2014.12.31

（

未审

计

）

南 京 华 东 电 子 集 团 有

限公司

1,259,816.41 105,423.86 89,483.35 47,374.42

2014.12.31

（

已审

计

）

深 圳 长 城 开 发 科 技 股

份有限公司

1,443,908.15 504,931.68 1,638,875.94 16,055.62

2014.12.31

（

已审

计

）

晶门科技有限公司

79,629.61 70,524.53 36,758.06 -1,838.76

2014.12.31

（

已审计

）

彩 虹 显 示 器 件 股 份 有

限公司

576,302.35 157,950.99 21,930.75 -258,428.29

2014.12.31

（

已审

计

）

冠 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4,011,348.72 975,734.40 3,336,405.02 -56,637.75

2014.6.30

（

未审

计

）

日本夏普株式会社

11,185,909.70 1,062,217.41 15,008,268.06 59,265.30

2014.3.31

（

已审计

）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期本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参照市场价格制定，无高于或低于正常价格的情况。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具有持续性，公司与各关联方已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 在采购方面的关联交易，

能为公司提供持续、稳定的原材料；销售方面的关联交易，公司可利用其销售平台，扩大销售渠道；双方

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属正常生产经营性交易，可以降低关联双方的运营成本，该交易不构成对

公司独立性影响，公司主业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审议程序

此议案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

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方法客观、公允，交易方式和价格符合市场

规则，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未有损害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此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此议案时，关联董事赖伟德先生、徐国飞先生、司云聪先生、孙伟彪先生进行回避表决，其余三

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此议案。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2014年度公司以签署协议、合同或订单形式进行交易。

2、本公司与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签署了《采购和销售框架协

议》，本公司及控制公司对中电熊猫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采购金额大约48000万元，本公司及控制公司

对中电熊猫及其控制的公司发生销售金额大约72000万元，具体内容以交易双方实际发生签订的订单为

准，协议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3、本次2015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经股东大会批准后，董事会将授权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决议的范

围内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说明；

3、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4、本公司与中电熊猫签署的《采购和销售框架协议》。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9日

证券代码：

000727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13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

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鉴于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电财务）合作多年，且目前公司资产规模扩

大，业务发展所需，拟与中电财务签署新的《金融服务协议》，由中电财务为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存贷

款、担保、票据、承兑等业务，其中本公司及子公司在中电财务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贷款最高

额授信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贷款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125亿元，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

率。

2、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和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

持有中电财务公司41.9654%和25.1293%的股权，中国电子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此中电财务公司

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2015年4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金融服务协议>议案》、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评估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中电财务进行了风险评估，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720376号《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公司制定了《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该关联交易因公司关联董事赖伟德先生、虞炎秋先生、司云聪先生、孙伟彪先生进行回避表

决后，其余3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此交易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基本情况

中电财务的前身是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3月15日经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同年4月21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为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是电子工业部的直属

企业，业务受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领导、管理、监督、协调和稽核。

2000年11月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改组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并更名为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起开始正式运营， 并领取 《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 证号为

L0014H211000001。

（1）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甲1号楼二十、二十一层

（2）法定代表人：邓向东

（3）税务登记号码：京税证字110108102090836

（4）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柒亿伍仟零玖拾肆万叁仟元整

（5）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

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

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行

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投资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金

融债、短期融资券、企业债，货币市场基金，新股申购。

（6）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734,789,000.00 41.9654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440,000,000.00 25.1293

中电广通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00.00 13.7069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5.7112

长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00 5.7112

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

86,857,000.00 4.9606

中电智能卡有限责任公司

37,560,000.00 2.1451

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1,737,000.00 0.6703

合 计

1,750,943,000.00 100.0000

（7）资本充足率：截止2015年2月28日，资本充足率为24.71%，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不得低于10%的规定。

2、关联方主业发展和主要财务情况

中电财务不断完善金融服务功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风险控制，与成员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

作互利关系，为成员单位提供资金支持的规模不断增长。

在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金融市场震荡等严峻形势下，公司业务仍然保

持了稳健发展。 同时公司不断与各大银行密切配合、增强互信，不断提高银行授信额度。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中电财务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4］第

720830号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 245.66亿元，净资产24.85�亿元；2013年度实

现利息收入4.82�亿元，经营利润2.95亿元，净利润2.25亿元。

截至2015年2月28日，公司资产总额258.44亿元，净资产26.12亿元；2015年1-2月份实现利息收入

9392.07�万元，经营利润4744.03万元，净利润3558.65�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关系说明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甲方：本公司

乙方：中电财务

双方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乙方在其许可经营范围内，为甲方及其子公司提供如下服务：

1.1吸收存款；

1.2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1.3提供担保;

1.4办理结算业务，协助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1.5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

1.6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需要乙方提供的、符合乙方经营范围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的其他业务。

2、具体服务内容：

2.1�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乙方办理存款业务，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

2.2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乙方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商业银行存款利率。

2.3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乙方的贷款最高额授信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贷款发生额不超过人民币

125亿元。 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乙方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

2.4因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向第三方贷款需要乙方担保而向乙方支付的担保费用不高于同期商业银

行对外担保所收取的费用。

2.5对于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原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生的结算业务， 若在乙方的经营范围内且

对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有利均可以通过乙方进行。

2.6对于甲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原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生的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 若在乙方的经

营范围内且对甲方及其控股公司有利均可以通过乙方进行。

2.7�甲方同意，对于乙方在其经营范围内所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在与第三方的服务条件相同时，优

先使用乙方的服务。

3、协议有效期贰年，本协议需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方可生效。

四、公司风险控制情况

为此公司制定了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通过成

立存贷款风险防范及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存贷款风险报告制度，定期向董事会报告公司资产、损益、

现金流等情况；若发生重大风险，则启动应急处置程序，制度处置方案；存贷款风险事件解除后，及时进

行分析。 总结，完善制度和预案，若风险因素不能消除，则可撤出全部存款，以确保相关存款安全性。

五、中电财务风险评估情况

为降低本次关联交易风险，本公司委托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评估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中电财务进行了风险评估，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720376号《关于中国电子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银监会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办法》

（中国银监会令〔2004〕第5号）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根据我们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我们未发

现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与财务报表相关资金、信贷、中间业务、投资、稽核、

信息管理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影响

1、交易目的：公司与中电财务已合作多年，其提供便利、快捷的服务，有利于公司优化财务管理，加

速资金周转，提高运作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

2、影响：中电财务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了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情况，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七、独立董事意见

1、中电财务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具有《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的要求。

2、公司与中电财务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了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双方在公平、公正、

公开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出具的《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能够充分反映财务公司的经营、业务和

风险状况，其业务范围、业务流程、内控风险等措施均受中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能够较好的控制风险。

4、公司出具的《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能够及时、有

效的控制和化解在中电财务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初至2015年3月31日，本公司与中电财务贷款累计发生额32500.00万元，贷款余额18500万

元，存款累计发生额59147.44万元，存款余额7191.19万元。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金融服务协议；

4、关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5、公司与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6、中电财务营业执照复印件；

7、中电财务金融许可证复印件；

8、中电财务2013年度审计报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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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最高借款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与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熊猫）签署了《最高

借款协议》，拟于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累计借款总额4亿元，其中单笔金额8000万元以

内，临时性借款单笔期限在三个月以内。 借款年利率以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为准。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该累计总额4亿元借款的相关文件，董事会将不再逐笔形成决议。

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此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公司关联董事赖伟德先生、徐国飞先生、司

云聪先生、孙伟彪先生回避表决，其余三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交易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表决。 独

立董事对此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介绍

名称：中电熊猫

注册地址：南京市下关区建宁路37号

法定代表人：赖伟德

注册资本：366228.57万元人民币

注册号：320100000039762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服务、转让；电子产品研发、制

造、销售及相关服务；电子工程的设计、施工及相关服务；房地产投资；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及资产经营管

理服务。

主要股东：

（2）历史沿革及近三年主营发展情况

中电熊猫成立于2007年5月15日，由CEC、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组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家南京电子企业组成的大型国有企业。 注册资

金人民币36.62亿元，CEC占出资比例的70%。

中电熊猫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领导指示精神和CEC相关要求，围绕《三年发展规划

纲要》的部署，坚持“业务重组专业化、资产重组证券化、债务重组集团化、人员重组市场化、文化重组现

代化”的原则，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资产结构、债务结构、人才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工作顺

利推进，科研生产稳步增长，员工收入逐年提高，企业和谐稳定，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

别比重组前增长2.19倍、4.60倍、2.64倍、2.22倍，2012年位居中国电子信息百强第12位，2013年被评为全

国电子信息行业“领军企业” ，已逐步成为在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中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公司。

（3）财务状况

截至2013年末，中电熊猫核心企业总资产480.95亿元，净资产141.13亿元；2013年核心企业实现营

业收入181.89亿元，利润4.83亿元。

（3）关联关系：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的协议内容

甲方：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最高单笔借款金额及累计借款总额

乙方借款单笔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以内，大写捌仟万元整。 累计借款总额4亿元以内，大写肆亿

元整。 实际借款以双方确认的借款申请表为准。

2、借款期限

乙方临时性借款单笔在三个月以内，总期限为自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3、借款利率和利息

甲、乙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年利率以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为准，借款利息按实际占用天数

计算。

4、协议生效条件：经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为保障公司运营所需资金。

2、影响：可加快公司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率，此交易未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中电熊猫借款余额63,697,020.14元。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此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与中电熊猫最高临时借款协议。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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